
 

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作業要點第十七點修正總

說明 

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自一百零八年五

月十三日以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字第一○八○七○○八一○○號函頒，迄

今並未修正。為發揮政風機構於機關內部之導正功能，兼顧「偵查不公

開」及「刑懲併行機制」，爰修正本要點第十七點規定，政風機構仍得

就檢察官偵查中之同一案件，進行行政調查以迅速檢討人員責任，維護

機關紀律和社會觀瞻；惟為避免影響案件偵查或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，

政風機構於行政調查前應通知檢察官，並立即就檢察官指示範圍內停止

調查，避免影響後續司法偵查作為。 

 

 


